
证券代码：002742      证券简称：ST三圣      公告编号：2023-68 号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收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对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

司部关注函〔2023〕第 273 号），现就该关注函及相关事项回复如下： 

问题 1.请你公司结合 2022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问询函回函相关内容，量化分

析并说明你公司债务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债务类型、主要债权人信息、

金额和到期时间、你公司认为不能及时清偿的具体原因等。 

回复如下： 

公司 2022 年经审计总资产为 40.41 亿元，总负债为 30.49 亿元，净资产为

9.92 亿元，资产负债率约 75.46%。2022 年年报账面负债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 12月 31日 

短期借款 617,922,666.62 

应付票据 2,400,000.00 

应付账款 794,029,470.27 

合同负债 98,931,307.22 

应付职工薪酬 35,294,127.82 

应交税费 82,501,917.16 

其他应付款 203,523,455.7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91,648,711.13 

其他流动负债 598,450,877.18 

流动负债合计 2,924,702,533.14 

长期应付款 40,998,029.53 

预计负债 18,157,045.06 

递延收益 65,290,285.12 

非流动负债合计 124,445,359.71 



负债合计 3,049,147,892.85 

资产负债率 75.46% 

公司债务主要分类具体情况如下： 

1、有息借款情况：截至本《回复函》出具之日，公司有息借款本金余额合

计 149,032.94 万元，其中，逾期借款本金余额合计为 131,798.86 万元，占有息

借款本金余额比例约 88.44%，逾期借款本金余额较 2022 年年报及年报问询函回

函日大幅增加。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借款单位 借款本金余额 是否逾期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44,200.00 是 

重庆三峡银行 40,600.00 是 

中国农业银行 12,181.57 是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9,000.00 是 

重庆银行 7,800.00 否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6,400.00 是 

中国工商银行 6,380.00 是 

吉林银行 6,000.00 否 

上海凯天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4,162.29 是 

中信银行 3,700.00 是 

兴业银行 3,300.00 是 

广发银行 3,165.90 否 

中国银行 1,715.00 是 

广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60.00 是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150.00 否 

上海诚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18.18 否 

合计： 149,032.94  

其中：涉及逾期的本金余额合

计 
131,798.86  

2、应付账款情况：根据 2022 年经审计财务报表，公司合并口径应付账款余

额为 794,029,470.27 元，其中账龄 1 年以上应付账款余额为 340,810,517.27，



占比 42.92%，主要为应付未付的货款、工程及设备款。根据行业惯例及合同整

体签订情况，公司采购合同应付账款账期通常应为 3-12 个月；因资金紧张，公

司大量应付账款账龄已超过 1 年。按应付账款类型及账龄划分，应付账款具体明

细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 12月 31日 账龄 1年以上余额 占比 

货款 558,667,115.05 166,230,718.38 29.75% 

工程及设备款 194,145,344.82 166,609,960.47 85.82% 

其他 41,217,010.40 7,969,838.42 19.34% 

合计 794,029,470.27 340,810,517.27 42.92% 

3、应付职工薪酬及应交税费情况：截至本《回复函》出具之日，受流动性

影响，公司合并口径欠付税费、员工工资、欠缴社保较 2022 年年报数据增加约

1,200 万元。具体欠付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日 
截至《回复函》出具之日 

应交税费 
28,648,779.1

7 
36,371,419.45 

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14,059,694.5

5 
12,375,321.95 

社会保险费 
11,247,852.0

6 
16,126,416.33 

住房公积金 5,262,878.11 7,127,352.13 

合计 
59,219,203.8

9 
72,000,509.86 

另外，公司连续两年亏损，合并口径 2021 年度、2022 年度净利润分别为

-36,083.60 万元、-29,158.79 万元。因经营持续亏损，公司流动资金严重短缺，

2022 年经审计流动资产总计 176,217.93 万元，其中货币资金账面余额为

11,774.12 万元，远远无法覆盖到期债务；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等

应收类资产账面余额合计为 137,205.66 万元，受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大环境发展

影响，回款难度较大，回收周期长。 



综上，截至本《回复函》出具之日，逾期有息借款本金合计为 131,798.86

万元，同时，公司经营性债权大量违约，债权人纷纷提起诉讼，涉案金额达

15,642.50 万元。公司账面货币资金及短期内可以回收、变现的流动资产不足以

支付到期债务，公司整体偿债能力极弱。 

问题 2.请你公司结合问题 1 及负债、净资产等主要财务指标，说明你公司

进行重整的必要性。同时，核查并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通过破产重整进行逃废

债、损害债权人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回复如下： 

（一）公司进行重整的必要性 

公司合并口径 2022 年经审计总资产为 40.41 亿元，总负债为 30.49 亿元，

净资产为 9.92 亿元，资产负债率达 75.46%。截至本《回复函》出具之日，公司

应付未付借款本金余额共计人民币 131,798.86 万元，债务到期后，相关债权人

向公司进行催款，但公司无力支付上述到期债务。 

受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大环境发展影响，混凝土行业产能出现过剩，在需求减

弱和行业产能持续释放的影响下，公司建材板块盈利能力明显下滑，经营情况逐

步恶化，收入利润急剧下滑，诉讼风险增加、资产严重受限，偿债资金严重不足。

在当前公司已经出现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情形，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四条规定“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破产情形。 

重整作为挽救困境企业的司法程序，能够公平、妥善处理各方诉求，债权人、

股东、职工等各方利益均能得到有效保障，且各类群体对于重整程序的满意度和

支持度较高，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市场上已有超过 100 家上市公司重整

案件，重庆地区也有包括重庆钢铁、力帆股份等上市公司重整成功的经典案例，

均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 

公司现有建材、医药两大业务板块，在相应的区域或行业领域仍具有较强的

市场竞争优势，拥有良好的品牌价值和生产运营能力；而且，公司建材、医药两

大业务板块的市场、人员、业务、资产均保持完整，各项主营业务仍保持运转。

若公司能依法实现重整，引入战略投资者，优化股东结构，改善资产负债表，出

清历史包袱；则公司将能够有效化解债务危机，优化资产质量，合理控制财务成

本，恢复持续盈利能力，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通过司法重整，将最大程度地

保护债权人、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公司职工等相关各方的权益。 



综合公司现况，重整是化解公司危机的有效途径，公司进行重整具有必要性。 

（二）公司是否存在通过破产重整进行逃废债、损害债权人及中小股东合法

权益的情形 

公司拟提出重整申请是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提

出；并以依法公平保护债权人利益与中小股东利益为出发点，不存在借助重整程

序进行逃废债的主观意图。重整是市场化、法治化化解风险的有效方式，是以挽

救债务人企业、恢复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为目标的司法程序，与破产清算有着本质

差异。公司正积极与各方论证债务风险化解方案，争取包括政府、监管机构、金

融机构、债权人、出资人、战略投资者等各利益相关方的支持，以实现预重整与

重整工作顺利推进，最大程度保障债权人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问题 3.请你公司说明预重整和重整事项后续涉及的决策与审批程序，并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式》中破产事项

类第１号等规定，确认破产事项被法院受理是否存在障碍，若存在，请说明障

碍的具体情况及你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回复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及《关于审理上市公司破产重

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三条、第四条要求“提交关于上市公司具有重整可行

性的报告、上市公司住所地省级人民政府向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通报情况材料以

及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意见、上市公司住所地人民政府出具的维稳预案等”且“人

民法院在裁定受理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申请前，应当将相关材料逐级报送最高人民

法院审查”，为此上市公司重整受理前需要获得省级人民政府、中国证监会、最

高人民法院审查支持。同时结合重庆地区企业重整实施情况，公司重整实施前一

般需先实施预重整。为此，法院在收到债务人提出的重整及预重整申请到作出重

整受理裁定，尚需履行的主要程序有：预重整备案→预重整→重整受理；在法院

审查过程中，法院将结合上述流程综合判断公司是否符合重整条件、是否具备重

整价值和重整可能，并依法裁定是否受理。 

目前，公司涉及的控股股东资金占用、违规担保问题尚未解决。根据《国务

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及上市公司重整实践，上市公司实施破

产重整的，应当提出解决资金占用、违规担保问题的切实可行方案。针对资金占

用、违规担保问题，控股股东拟参考其他上市公司重整案件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

一揽子化解；截至目前，战略投资者引入与沟通工作正在积极推进，相关化解方



案正在全面论证。针对资金占用、违规担保问题，若未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则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将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目前，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已对公司进行立案调

查，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7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编号：2023-07）。截止本《回复

函》出具之日，公司暂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结果。根据上市公司重整实践，

在公司立案调查期间，存在无法取得监管部门支持重整意见的风险，则公司进入

重整程序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上市公司重整申请与受理的流程较为细致与复杂，需获得省级人民政

府、中国证监会、最高人民法院审查支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申请重整及

预重整事项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目前尚未向法院正式提交重整及预重整申请，

公司尚无法判断进入重整是否具有实质性障碍及实质性障碍存在的具体情形。 

问题 4.请你公司详细说明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是否存

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 

回复如下： 

自 2023 年 1 月 1日至本《回复函》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接待机构和个人

投资者调研的情况，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原则的情形。 

问题 5.请你公司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是否存在买卖你公司股票的行为，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

情形。 

回复如下： 

经公司核查，截至本《回复函》出具之日，除公司控股股东潘先文先生所持

公司部分股份存在因司法拍卖被动减持的情形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近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特此公告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5 日 

 


